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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

 黃 建 新 主 席 歡 迎 與 會 者 。 他 報 告 說 ， 社 會 福 利 署

( “社署 ” )九龍城及油尖旺區助理福利專員 2 陳惠珍女士已

經 退 休 ， 由 陳 創 麗 女 士 接 替 出 席 會 議 。 他 續 報 告 ， 在 是

次 會 議 ， 教 育 局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油 尖 及 旺角 ) 1 黎建勳

先 生 代 表 何 慕 琪 女 士 出 席 會 議 ； 香 港 警 務 處 ( “警 務 處 ” )方

面 ， 旺 角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警 長 王 啟 榮 先 生 代 表 李 宗 健 先 生

出 席 會 議 ， 以 及 油 尖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警 長 范 家 輝 先 生 代 表

袁 永 康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。 他 另 報 告 ， 仇 振 輝 議 員 因 事 缺

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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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項一： 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 

 

2 .  上次會議記錄無須修訂，獲得通過。  

 

 

議項二：  油尖旺區議會撥款截至 2 0 1 7 年 2 月 2 0 日的

財政狀況  

(油尖旺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9 / 2 0 1 7 號文件 )  

 

3 .  委 員 備 悉 截 至 2 0 1 7年 2月 2 0日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 用

於「社區參與計劃」部分的財政狀況 。  

 

 

議項三：  地鐵縱火案揭露政府對精神病患者關顧不足  

必須加強支 援以防悲劇重現  

(油尖旺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1 0 / 2 0 1 7 號文件 )  

 

4 .  黃 建 新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已 分 別 於 2 0 1 7年 2月 2 7日

和 3月 1日 以 電 郵 方 式 把 社 署 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( “食 衞 局 ” )的

書面回應 (附件一及二 )發送予委員備覽。他繼而歡迎︰  

 

(a)  社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助理福利專員 2 陳創麗

女士；  

(b)  食 衞 局 醫 療 規 劃 及 發 展 統 籌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 2 )李

珮詩女士 ；以及  

(c)  醫 院 管 理 局 ( “醫 管 局 ” )九 龍 中 醫 院 聯 網 精 神 科

聯網服務統籌吳文建醫生 。  

 

5 .  陳 少 棠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。 他 表 示 ， 據 報 章 報 導 ，

尖 沙 咀 地 鐵 縱 火 案 的 涉 案 者 為 精 神 病 患 人 士 ， 事 發 當

天 ， 他 未 有 依 時 到 醫 院 覆 診 。 他 詢 問 相 關 部 門 和 醫 管 局

會 否 增 加 人 手 ， 以 增 加 對 精 神 病 患 者 的 支 援 和 改 善 相 關

的跟進工作。  

 

(楊子熙議員於下午 2 時 3 3 分到席。 )  

 

6 .  黃 舒 明 議 員 詢 問 ， 在 現 行 機 制 下 ， 部 門 和 醫 管 局 如

何 處 理 未 有 依 時 覆 診 的 精 神 病 患 者 。 社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表

示 ， 醫 療 人 員 會 聯 絡 沒 有 覆 診 的 精 神 病 患 者 ， 她 欲 知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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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人 員 何 時 會 提 醒 有 關 病 人 覆 診 。 此 外 ， 部 門 和 醫 管 局

會否增加人手， 以個案形式跟進 及定期進行探訪 。  

 

(關秀玲議員於下午 2 時 3 4 分到席。 )  

 

7 .  黃 建 新 主 席 表 示 ， 他 和 另 外 兩 位 議 員 提 呈 此 份 討 論

文 件 ， 旨 在 讓 部 門 和 醫 管 局 向 委 員 闡 釋 現 時 政 府 對 精 神

病 患 者 的 支 援 服 務 。 他 不 希 望 委 員 只 集 中 討 論 尖 沙 咀 地

鐵縱火案。  

 

8 .  吳文建醫生 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 就 處 理 未 有 依 時 覆 診 的 精 神 病 患 者 方 面 ， 在 一

般 情 況 下 ， 醫 護 人 員 會 按 他 們 的 病 歷 和 臨 床 需

要進行分類 。  

( i i )   有 暴 力 傾 向 的 精 神 病 患 者 列 為 第 一 類 需 要 跟 進

的 病 人 。 倘 若 病 人 沒 有 依 時 覆 診 ， 醫 護 人 員 會

即 時 致 電 聯 絡 他 ， 並 在 4 8 小 時 後 ， 由 社 康 護

士或社工 跟進聯絡，甚或進行家訪。  

 

9 .  李 珮 詩 女 士 回 應 謂 ， 「 個 案 管 理 計 劃 」 為 居 於 社 區

的 嚴 重 精 神 病 患 者 提 供 深 入 、 持 續 和 個 人 化 的 支 援 。 醫

管 局 已 於 2 0 1 4至 1 5年 度 把 這 個 計 劃 擴 展 至 全 港 1 8區 ， 並

擬 於 2 0 1 7至 1 8年 度 全 面 檢 討 社 區 精 神 科 服 務 的 規 劃 及 個

案經理的人手安排 ，確保服務切合病人的需要 。  

 

1 0 .  陳 創 麗 女 士 回 應 謂 ， 社 署 在 醫 管 局 轄 下 的 精 神 科 醫

院 及 專 科 門 診 診 所 均 有 派 駐 醫 務 社 工 為 有 需 要 病 人 及 其

家 屬 提 供 支 援 ， 包 括 以 個 案 管 理 形 式 向 精 神 病 患 者 提 供

支 援 服 務 。 根 據 醫 管 局 現 行 處 理 沒 有 覆 診 的 精 神 病 患 者

的 機 制 ， 醫 療 人 員 會 聯 絡 沒 有 覆 診 的 精 神 病 患 者 ， 並 按

該 名 病 人 的 病 情 ， 通 知 或 轉 介 精 神 科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部 跟

進 。 精 神 科 醫 務 社 工 會 嘗 試 聯 絡 該 名 病 人 ， 了 解 其 沒 有

覆 診 的 原 因 ， 以 及 提 供 所 需 的 支 援 ， 包 括 協 助 其 盡 快 覆

診。  

 

1 1 .  許 德 亮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： i )社 署 和 醫 管 局 在 油 尖

旺 區 為 精 神 病 患 者 提 供 甚 麼 支 援 服 務 ； i i )政 府 計 劃 在 區

內 設 立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的 進 度 ； 以 及 i i i )政 府 會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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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非政府機構投放資源 ，以加強 外展服務。  

 

( 委 員 錢 雋 永 先 生 和 委 員 岑 柱 華 先 生 於 下 午 2 時 4 1 分 到

席。 )  

 

1 2 .  蔡 少 峰 議 員 詢 問 ， 精 神 病 患 者 即 使 定 期 覆 診 ， 亦 未

必會按醫生指示依時服藥 ，醫管局會如何跟進 這 情況。  

 

1 3 .  委 員 葉 兆 德 先 生 表 示 ， 他 知 悉 有 些 精 神 病 患 者 為 免

受 精 神 科 藥 物 的 副 作 用 影 響 (例 如 ： 肥 胖 )，因而 沒有按醫

生 指 示 服 用 藥 物 ， 他 希 望 醫 管 局 向 病 人 清 楚 解 釋 藥 物 的

副 作 用 乃 屬 正 常 ， 並 對 其 康 復 十 分 重 要 ， 勸 喻 病 人 準 時

服 藥 。 他 又 詢 問 ， 對 於 沒 有 依 時 服 藥 的 病 人 ， 醫 管 局 會

否向其家屬了解情況 。  

 

1 4 .  委 員 李 文 娜 女 士 詢 問 ， 現 時 有 沒 有 專 為 精 神 病 患 者

及 其 家 屬 而 設 的 2 4小 時 電 話 熱 線 支 援 服 務 ， 以 便 他 們 在

有需要時，致電熱線作出查詢及尋求 即時服務。  

 

1 5 .  楊 子 熙 議 員 詢 問 ， 每 年 本 地 大 學 醫 學 院 精 神 科 和 心

理 學 系 畢 業 生 是 否 足 夠 。 倘 若 人 數 無 法 應 付 所 需 ， 政 府

會否考慮增加相 關學科的名額。  

 

1 6 .  委 員 岑 柱 華 先 生 表 示 ， 不 少 家 庭 糾 紛 或 家 庭 暴 力 乃

由 家 中 患 有 精 神 病 或 情 緒 病 的 成 員 所 致 。 為 此 ， 他 希 望

政府加強培訓精神科醫生 ，增加精神科畢業生的數目 。  

 

1 7 .  鄧 銘 心 議 員 認 為 ， 除 治 療 外 ， 精 神 健 康 教 育 亦 十 分

重要。她提議邀請曾患情緒病的 明星或歌星以「 過來人」

身 分 ， 分 享 其 康 復 的 心 路 歷 程 ， 引 起 大 眾 對 精 神 健 康 的

關注。  

 

1 8 .  吳文建醫生 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 九 龍 中 醫 院 聯 網 精 神 科 聯 網 設 有 精 神 外 展 團

隊，該團隊 每月與聯網內的 3 間精神健康綜合

社 區 中 心 開 會 ， 討 論 個 案 的 跟 進 工 作 。 精 神 外

展 團 隊 亦 會 按 病 人 病 情 的 嚴 重 程 度 進 行 分 流 ，

如 病 情 嚴 重 ， 精 神 外 展 團 隊 會 聯 同 精 神 健 康 綜

合社區中心和警方 一同 處理個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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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 醫 管 局 在 各 醫 院 聯 網 成 立 地 區 工 作 小 組 ， 每 個

醫 院 聯 網 會 舉 行 季 度 會 議 ， 由 地 區 福 利 主 任 及

各 醫 院 聯 網 代 表 聯 席 主 持 。 小 組 成 員 包 括 醫 管

局 、 社 署 、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、 警 務 處 、

房 屋 署 、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。 小 組 會 議 的 其 中 一 項

恆 常 討 論 事 項 是 檢 視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的

服 務 量 中 有 多 少 屬 疑 似 個 案 以 及 其 服 務 成 效 ，

同時亦會討論 處理和跟進疑似個案 的策略 。  

( i i i )   個 案 經 理 和 社 康 護 士 會 與 病 人 建 立 信 任 關 係 ，

以 便 更 容 易 勸 喻 病 人 定 時 服 藥 。 此 外 ， 醫 護 人

員 亦 會 從 不 同 方 向 ， 勸 病 人 按 醫 生 指 示 服 藥 ，

包括 指出藥物如何扶助 他們達成目標 。  

( i v )   至於藥物副作用方面 ，病人應盡早向其主診醫

生或個案經理提出他的憂慮 ，以便醫生調教藥

物份量 ，甚或換藥， 以減低藥物對病人的影

響。  

( v )   醫 管 局 設 有 2 4 小 時 電 話 熱 線 支 援 服 務 ， 由 葵

涌 醫 院 的 護 士 負 責 接 聽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有 關 醫 護

人 員 會 安 排 舊 症 病 患 者 預 約 覆 診 ， 或 把 疑 似 個

案轉介 到適當單位跟進 。  

( v i )   醫 護 人 手 方 面 ， 近 年 本 港 的 醫 科 畢 業 生 人 數 已

有 所 增 加 ， 精 神 科 學 院 亦 會 定 期 向 醫 科 生 介 紹

精 神 科 服 務 ， 以 期 吸 引 醫 科 生 畢 業 後 選 修 精 神

科和 投入精神科服務 。  

( v i i )   醫 管 局 會 聘 請 兼 職 醫 生 和 重 聘 退 休 醫 生 ， 以 紓

緩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 。  

( v i i i )   在治療 過程中，醫管局會善用其他職系的專業

人士 ，包括：心理學家 、社工、職業治療師 和

專職護士等 。  

( i x )   對 精 神 病 患 者 家 屬 的 支 援 方 面 ， 醫 管 局 會 向 各

醫 院 聯 網 撥 款 ， 以 推 廣 精 神 健 康 。 九 龍 中 醫 院

聯 網 每 年 會 舉 辦 四 次 家 屬 座 談 會 ， 由 醫 生 和 不

同職系的專業人士分享和 進行教育工作 。  

 

(鍾港武議員於下午 2 時 5 2 分到席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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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  李珮詩女士 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 在 2 0 1 6 至 1 7 年度， 政府投放在醫管局精神健

康服務的撥款約為 4 7 億元，較 5 年前增加近三

成，精神健康服務在近年提升了不少 。  

( i i )   在 紓 緩 專 科 人 手 壓 力 方 面 ， 政 府 鼓 勵 利 用 跨 專

業 團 隊 支 援 精 神 病 患 者 ， 讓 專 科 醫 生 可 以 集 中

處 理 較 複 雜 個 案 。 此 外 ， 政 府 亦 鼓 勵 醫 社 合 作

和 探 討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， 長 遠 而 言 讓

有 精 神 健 康 需 要 人 士 在 社 區 和 基 層 醫 療 層 面 上

獲 得 適 時 協 助 ， 期 望 可 以 減 輕 公 營 醫 院 的 負

擔。  

 

2 0 .  陳創麗女士 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 對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家 屬 的 支 援 方 面 ， 精 神 病 康 復

者 家 屬 資 源 中 心 會 為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的 家 屬 提 供

專 業 意 見 和 情 緒 上 的 支 援 ， 以 加 強 他 們 照 顧 精

神 病 康 復 者 之 知 識 、 技 巧 及 能 力 等 。 精 神 健 康

綜 合 社 區 中 心 亦 會 向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的 家 屬 提 供

支援服務 。  

( i i )  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會 舉 辦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，

加 強 市 民 對 精 神 健 康 的 認 識 ， 並 讓 大 眾 多 了 解

及接納精神病康復者 。  

( i i i )   現 時 2 4 間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， 大 部 分 已

有 永 久 的 會 址 ， 有 部 分 已 覓 得 合 適 地 方 並 正 在

進 行 裝 修 或 已 預 留 合 適 地 方 作 有 關 用 途 。 在 油

尖 旺 區 的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暫 時 未 有 永 久

會 址 。 社 署 現 正 積 極 為 該 中 心 物 色 永 久 會 址 ，

並 會 適 時 諮 詢 社 建 會 的 意 見 和 尋 求 委 員 的 支

持。  

 

2 1 .  吳 文 建 醫 生 補 充 說 ， 醫 管 局 的 2 4小 時 電 話 熱 線 號 碼

為 2 4 6 6  7 3 5 0。  

 

2 2 .  許 德 亮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： i )社 署 曾 提 議 在

上 海 街 一 棟 政 府 物 業 設 立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， 屋 宇

署 亦 着 手 進 行 工 程 ， 惟 最 後 該 處 遭 空 置 。 社 署 在 區 內 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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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 地 方 時 ， 實 際 上 遇 到 甚 麼 困 難 ； 以 及 i i )由 於 部 分 精 神

病 患 者 及 其 家 屬 害 怕 被 其 他 人 標 籤 ， 未 必 願 意 參 與 在 精

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舉 辦 的 活 動 ， 他 建 議 社 署 考 慮 在 綜

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舉 辦 精 神 健 康 活 動 ， 供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參

加。  

 

2 3 .  陳創麗女士 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 就 油 尖 旺 區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的 選 址 方

面 ， 社 署 現 正 積 極 跟 進 有 關 工 作 ， 待 有 進 一 步

消 息 ， 定 會 向 委 員 提 供 有 關 資 料 及 諮 詢 委 員 會

的意見 ，以及尋求委員的支持 。  

( i i )  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舉 辦 不 同 種 類 的 小 組 和 活

動 ， 供 區 內 不 同 人 士 包 括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及 其 家

屬參加 。  

 

2 4 .  黃建新主席 感謝相關代表參與討論此議項。  

 

 

議項四：  其他事項︰  

 

2 5 .  黃建新主席 詢問委員有否其他事項需要提出 。  

 

2 6 .  餘無別事， 黃建新主席宣布散會，會議於下午 3 時

0 9 分結束。下次會議訂於 2 0 1 7 年 5 月 4 日 (星期四 )下午 2

時 3 0 分舉行。  

 

 

 

油尖旺區議會秘 書處  

2 0 1 7 年 3 月  

 



油尖旺區議會  

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10/2017號文件  

(供 2017年 3月 2日委員會會議參考 ) 

 

 

為精神病患者提供的支援服務 
 

目的 

 

   本文件旨在回應黃建新議員、陳少棠議員及黃舒明議員對

精神病患者的支援服務所提出的意見和提問。  

 

處理精神病患者個案 

 

2.      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)、社會福利署(社署 )及非政府機構一

直緊密合作，為精神科病人提供康復服務，並會不時檢討協作模式

及服務分工，以提升服務效率及質素。  

 

3.   社署在醫管局轄下的精神科醫院及專科門診診所均有派

駐醫務社工為出院病人及其家屬提供適時的心理社會輔導及支援，

協助他們處理或解決因疾病、創傷或殘疾而引起的情緒、經濟、生

活及家庭問題，幫助他們全面康復及重新融入社會。此外，當醫護

及專職醫療人員協助病人訂定合適的離院計劃時，醫務社工亦會提

供社會工作方面的專業意見，以及轉介有需要的病人及其家人申請

康復服務及社區資源。  

 

4.   非政府機構營辦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（綜合社區中心）

亦為有需要的精神病康復者、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及家人／

照顧者提供社區支援及康復服務，包括個案輔導。在分工和個案轉

介上，綜合社區中心已經制定了與其他服務單位的協作指引，提供

服務協作及個案轉介安排上的原則性指引，並鼓勵服務單位之間的

溝通，以服務使用者的福祉為依歸，彼此達成共識。  

 

5.   為了加強醫管局、社署及非政府機構在跨界別及跨服務上

的協作，社署已聯同醫管局分別在總部、地區及服務提供層面成立

溝通平台，理順及促進彼此的合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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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沒有覆診之精神病患者跟進處理  

 

6.   根據現行醫管局處理沒有覆診之精神病患者的機制，醫療

人員會聯絡沒有覆診之精神病患者，並按該名沒有覆診之精神病患

者的病情，通知或轉介精神科醫務社會服務部跟進其情況及福利需

要。精神科醫務社工會嘗試聯絡有關精神病患者，了解其沒有覆診

之原因，提供所需的支援，包括協助其盡快覆診。  

 

總結  

 

7.  請各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
 

 
社會福利署  

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  

2017 年 3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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